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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碩士研究生入學須知         107.01 

一、選課： 

（一）研究生之選課事宜由各指導教授負責，未選定指導教授之
研究生則由研究生之導師處理。 

 （二）博士班自招收甲組化工類、乙、丙組應化類研究生及丁組
生物分子及醫學工程類研究生；碩士班招收甲組化工類及
丙組應化類研究生，其修課規定如下： 

1.入學考試時報名主修甲組化工類之同學，入學後應在本系訂定之四

門研究所化工類核心科目之中，即輸送現象(一) 、輸送現象(二)、

高等化工熱力學及高等化工動力學，至少選修兩門且修習及格。大

學部或碩士班階段曾在本系修習上述四門課程中之任兩門且及格

者，可免修。 

2.入學考試時報名主修乙、丙組應化類之同學，入學後應在本系訂定

之四門研究所應化類核心科目之中，即高等有機化學、高等物理化

學、高等分析化學及高等無機化學，至少選修兩門且修習及格。大

學部或碩士班階段曾在本系修習上述四門課程中之任兩門且及格

者，可免修(103學年度(含)以後入學生適用)。 

3.入學考試時報名主修丁組生物分子及醫學工程類之同學，入學後應

選修生物分子工程、組織再生與醫用材料兩門核心科目。 

4.本系研究生須修習本系開設課程至少 5門 15學分以上(含核心科

目) ，特別個案得送課程委員會審查(100.2.23 99學年度第 7次規劃委

員會、104.1.14第 360次系務會議決議)。 

5.104學年度以前入學博士班同學，修課規定同上，104學年度(含)以後

入學博士班修課依「化工系博士班課程修讀辦法」辦理。 

(三)本校 98年 3月 3日第 151次教務會議通過自 98學年度入學
之研究生開始實施研究生（不含外籍生與在職專班生）必修
英文 4學分及其抵免相關規定如下，請於畢業辦理離校手
續時檢附相關證明影本審核是否符合規定。 

   1.必修英文規定：從大學部共同必修英文課程或應外系開授之英文課程

中，選擇 4學分的英文課程作為必修學分。 

2.抵免規定：若學生在入學前後通過全民英檢中級複試同等級，則可

抵免必修英文 4學分。 

3.博士班學生曾於英語系國家取得學位者，或曾以英文發表論文其英

文能力優良經教授推薦且經系所審查委員會審核通過者，可免修英

文 4學分。(自 102學年度起入學博士班新生適用)( 102年 06月 04日

第 168 次教務會議通過 ) 

     (四)本校 105年 6月 7日第 182次教務會議通過「學術研究倫理 

        課程」為本校研究生(含外籍生)必修 0學分課程，自 105學 

        年度入學研究生適用(開課資訊於通識教育中心網站公告)。 

二、指導教授： 

  研究生得於入學前決定指導教授，其選定方式以教授及研究生之
共同同意為原則，並提出書面之指導同意函報系後成立（丙組同
學應以中研院化學所老師為主要指導教授）。 



三、博士候選人資格：  

 (一)博士班研究生資格考試及格，始可參加論文考試。 

(二)博士班學生二年內修習核心課程兩科及格且成績在前百分之
六十者，視為通過資格考；未能達到前述標準者，由指導教
授於第二年結束前組成三至五人之委員會，給予口試，口試
及格者視為通過資格考，未口試或口試不及格者視為不通
過。 

四、畢業： 

 （一）滿足下列各條件者授予碩士學位： 

 1、修滿研究所課程二十四學分及專題討論二學期。 

2、任選二門核心課程修習且成績及格者。 

3、符合必修英文 4學分或抵免規定。 

4、修習通過或抵免「學術研究倫理課程」。 

5、修習本系開設課程至少 5門 15學分以上(含核心科
目) 。 

6、通過論文考試。 

 （二）滿足下列各條件者授予博士學位： 

 1、修滿研究所課程十八學分及專題討論四學期。 

2、任選二門核心課程修習且成績及格者。 

3、符合必修英文 4學分或抵免規定。 

4、修習通過或抵免「學術研究倫理課程」。 

 5、通過資格考試。 

 6、通過論文考試。 

五、獎學金： 

 （一）助教獎學金（TA）： 

 助教獎學金依規定擔任本系實習課程助教，視經費核定
之。 

 （二）台灣石化合成獎學金：二年級研究生一名，一次支領參萬
伍仟元，核給成績優異之研究生。 

    （三）李嘉平教授孝親紀念獎學金：每年頒發碩博士研究生六
名，每名兩萬元，核給學業成績以及學術表現傑出的優
秀學生。 

 （四）科技部或建教合作之研究工作費：視指導教授研究計畫而
定。 

六、兼職： 

 研究生不得私自在外兼職，但得於提出書面報告，經指導教授及
所長同意，退領獎學金、工作費，並延長修業期限至少一年後，
方得為之。 

七、其它： 

 其它未盡事宜得由研究生導師、指導教授及所長協商，經系務會
議通過後修訂之。 


